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高职扩招招生章程

一、学校全称：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二、办学层次：专科

三、办学地址：银川市西夏区文萃北街职业教育园区

四、办学类型：公办高等职业院校

五、招生专业：2020 年我校面向社会人员开展全日制学

历教育招生，专业如下: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收费标准

5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4200 元

6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4200 元

610119 物联网应用技术 4200 元

650105 产品艺术设计 6500 元

510301 畜牧兽医 4200 元

650108 服装与服饰设计 4200 元

620801 健康管理 4200 元

六、报名

（一）报名对象

1.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可申请报名。

（1）符合《宁夏回族自治区 2020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考生报名办法》（宁招委办〔2019〕17 号）报考条件的普

通高中毕业生；



（2）符合《宁夏回族自治区 2020 年高职院校分类考

试面向中业学校毕业生招生考生报名办法》（〔2019〕17 号）

报考条只业高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职业中专班、成人中

专班、工学校等学校（以下简称"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3）户籍在宁夏，具有高中阶段学历或同等学力及以

上的基层人员、农村两委干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民

间艺人、工艺美术大师、注册运动员；

（4）在宁工作生活，具有高中阶段学历或同等学力及

以上的退没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高素质农民、企

业在岗职工。

高中阶段同等学力认定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关

于进做好高职扩招工作的补充通知》（宁教职成〔2019〕224

号）执行。

（二）下列人员不得报名

1.已参加 2020 年普通高校招生和高职院校分类考试

招生等被录取的考生；

2.具有高等学校学历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的在校生；

3.中等教育学校非应届毕业的在校生；

4.在参加往年普通高考、高职单独考试或其他国家教育

考试中作弊被暂停参加本年度普通高考或高职单独（自主）

考试的考生；

5.因触犯刑法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



者。

（三）报名时间及办法

1.报名时间。2020 年 9 月 22 日至 27 日，符合报名条件

的考生网上报名及信息确认，逾期不再补报。

2.报名地点及方式。考生须在网上填报本人基本信息并

现场确认。宁夏户籍考生，持本人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户口簿复印件、学历证书（或同等学力证书）原件到户籍所

在地县（市、区）教育考试中心申请报名;

3.非宁夏户籍的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高

素质农企业在岗职工等群体，须持本人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件、在当地生活或工作的佐证材料、学历证书（或同等学

力证书）原到当地县（市、区）教育考试中心申请报名。

考生取得网上报名所需的考生号后，登录宁夏高职院校

扩招名专用网站（http∶//61.133.219.10∶7011）填报本

人报名基本信息。

考生要严格遵守诚信考试原则，真实、准确填报本人各

项报考信息，并认真细致核对。对因本人填报失误而造成遗

留问题的生本人负责。伪造证件、证明、档案及其他材料获

得考试资考试成绩的，严格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因考生不

按规定扎共相关证明材料及不按规定时间在网上填报本人

报名基本信息，未到县（市、区）教育考试中心指定的地点

进行信息现场确认用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七、考试

（一）考试时间

考生测试时间：2020 年 10 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二）测试方式

文化素质考试科目+职业适应性面试。

（三）测试内容

1.文化素质考试科目。文化素质考试科目为语文和数学

两门，每门成绩满分 100 分，总分为 200 分。

2.职业适应性面试。主要考查考生的职业意识、职业潜

质和职业素养等，成绩满分 100 分。

八、录取办法

依据成绩，按考生类别并依据计划数从高分到低分录

取。预录取名单将在我校官网公示，报教育厅审批。

九、学习形式

分类编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单独编班、分类教学、分

类管理，采取在校学习和企业学习、“送教入企”相结合等

多种教学形式。

十、学籍管理及毕业证书

学籍及学历证书相同通过高职扩招专项考试招生录取

的考生，学籍管理工作与普通高考的学生相同，学生在学校

规定学习年限内，修完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成绩合格，

达到学校毕业要求的，由学校颁发普通全日制专科毕业证



书，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

十一、学费标准

按照物价局核准的全日制专科专业收费标准执行。

十二、其他须知

（一）考生所提供的材料必须真实可靠，否则将按《国

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第 33 号令）处理；

（二）对考生及考试工作人员在考试中的各种违规行为

的处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第 33 号

令）执行；

（三）本校严格执行国家招生政策，坚决杜绝任何形式

的有偿招生，不委托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进行考试招生工

作。以学校名义进行非法招生宣传等活动的中介机构或个

人， 本校将依法追究其责任。

学校举报电话： 0951-2135102

（四）新生入学后，学校将按照国家招生规定对其资格

进行复查，复查合格者予以注册，取得学籍。复查不合格者，

取消入学资格，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

十三、联系方式

（一）咨询电话：0951-2135023，2135061

（二）学院网址： www.nxtc.edu.cn

此章程解释权归宁夏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公室。

http://www.nxtc.edu.cn

